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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二十二次

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予 457名激励对象
5,615.95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 9月 20日。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本计划”或“《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已经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股票种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3、激励对象：公司或子公司任职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骨

干及关键岗位人员，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457人。
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5,615.95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表：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

朱庆华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50.00 2.67 0.04

郑彩霞 董事、财务总监 150.00 2.67 0.04

梁钢明 董事 150.00 2.67 0.04

周小宏 总工程师 150.00 2.67 0.04

其他 453 名员工 5,015.95 89.32 1.17

合计（457 人 ） 5,615.95 100.00 1.32

5、授予价格：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6.76元。
6、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个月和 24个月。 限制性股票

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7、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解除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除满足授予条件、限售期的相关要求外，必须同时满足

如下条件：
（1）公司层面解除限售业绩条件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的相应考核为：在 2022 年-2023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

行业绩考核， 以达到公司净利润增长率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所获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之
一。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2021 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9-2021 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注：上述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以及未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所带来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变动导致净利润确认、
计量方式发生变化则相应调整 2019-2021年的基数。

若未达公司业绩条件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具体如下：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个档次，考核评价

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考评结果（S） S≥90 90＞S≥80 80＞S≥70 S＜70

评价标准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 （D）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不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
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 1月 21日， 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股权激励相关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计划及其摘要及本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022年 8月 12日，公司召开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因公
司 2021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6.96元/股调整为 6.76元/股。

2、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西美锦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2年 9月 1日依
法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2-097）。

4、2022年 9月 20日，公司召开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程序，调整
事项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两条任一情况。 综上所述，公

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鉴于本激励计划中所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或

部分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
象及数量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622名变更为 457名，调整后的激励
对象均属于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原来的 6,000万股调整为 5,615.95万股。

公司 2022 年 1 月 22 日公布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序号 326 的姓名
应由“侯香兰”更正为“候香兰”。 前述更正事项为纠正工作人员笔误造成的错误，不存在人员变更的
情况。

公司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对调整后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
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除此之外，本次实施激励计划的内容与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
关内容一致。

四、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1、授予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 9月 20日
3、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6.76元/股。
4、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和数量：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共 457人，授予数量共 5,615.95万股，具体数量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

朱庆华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50.00 2.67 0.04

郑彩霞 董事、财务总监 150.00 2.67 0.04

梁钢明 董事 150.00 2.67 0.04

周小宏 总工程师 150.00 2.67 0.04

其他 453 名员工 5,015.95 89.32 1.17

合计（457 人 ） 5,615.95 100.00 1.32

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

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授予的 5,615.95 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
21,677.57万元，具体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
（万元）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5,615.95 21,677.57 4,064.54 13,548.48 4,064.54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
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公司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七、激励对象认购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

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及反担保。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确定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年 9月 20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
司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授予的各项授予条件均已
成就。

2、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禁止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公司员工

的积极性，与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激发其责任感及使命感，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我们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确定为 2022 年 9 月 20 日， 并同意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向
45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615.95万股，授予价格为 6.76 元/股。 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的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易
公允，不存在违反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本激励计划已经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457名激励对象

均为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中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以 2022 年 9 月 20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457名激励对象授予 5,615.95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授予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美锦
能源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完成权益授予、登记等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经公司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的核查意见；
5、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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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 年 9 月 20 日，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

议和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
予数量的议案》，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 1月 21日， 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股权激励相关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计划及其摘要及本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22年 2月 7日，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了
补充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2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3、2022年 8月 12日， 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因公
司 2021年度进行了权益分派，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6.96元/股调整为 6.76元/股。 公司同时披
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4、2022年 8月 1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90），独立董事王宝英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5、2022年 8月 13日至 2022年 8月 24日，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问
题；公示期满，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95）。

6、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西美锦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9 月 1 日依法披露了
《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
编号：2022-097）。

7、2022年 9月 20日，公司召开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和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程序，调整
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关于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说明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确定的 165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对《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
后，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622 人调整为 45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000 万股调整为
5,615.95万股。

公司 2022 年 1 月 22 日公布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序号 326 的姓名
应由“侯香兰”更正为“候香兰”。 前述更正事项为纠正工作人员笔误造成的错误，不存在人员变更的
情况。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
一致。 调整后的名单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
后）》，本次调整内容在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在公
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会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
有效。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

符合《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文
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美锦
能源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完成权益授予、登记等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经公司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的核查意见；
5、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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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9月 20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包括
3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姚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确定的 165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622 人调整为 45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000 万股调整为 5,615.95
万股。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朱庆华先生、郑彩霞女士和梁钢明先生系参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107）。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2
年 9月 20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457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615.95 万股， 授予价格为
6.76元/股。 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授予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朱庆华先生、郑彩霞女士和梁钢明先生系参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九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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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9月 20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丽珠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确定的 165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622 人调整为 45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000 万股调整为 5,615.95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107）。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2
年 9月 20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457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5,615.95 万股， 授予价格为
6.76元/股。 根据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授予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8）。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九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毕得医药”、“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5月5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188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622.91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
人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43.43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65.6735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13.8000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2日（T-1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联动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６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６４０．０１７９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１，１６０．００４５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９６．５８元 ／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非前后孰低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３５．７６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２０２２年９
月６日，Ｔ－３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２０日扣非后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截
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３日），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
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南海国家高新区新光源产业基地光明大道１６号
联系人：邱少媚
电话：０７５７－８３２８ １９８２
传真：０７５７－８１８０ ２５３０
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联系人：张占聪、晏璎
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1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直接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价格为27.25元/股，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2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已

于2022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
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６２２，２６２２
末“５”位数 ３００８５，８００８５
末“６”位数 ５５３８７７，１５３８７７，３５３８７７，７５３８７７，９５３８７７，８２２８６６，３２２８６６
末“７”位数 ６５８７０２１，０５８７０２１，２５８７０２１，４５８７０２１，８５８７０２１，７８６１３９７，０３６１３９７，２８６１３９７，５３６１３９７
末“８”位数 ９２９２６１９８，１２９２６１９８，３２９２６１９８，５２９２６１９８，７２９２６１９８，６２４１００２１，１２４１００２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７，８１８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５００股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４，２２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５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２６．６６６７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８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３３．９９９９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
证券逸豪新材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逸豪新材资管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１．２２２７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２２２７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３．８１％，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４７２．７７７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
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２，９８７．６４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７３．４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１，０７７．８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２６．５１％。

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６９５．５４０７８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
（８１３．１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７４．５４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５３．４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９０．９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６．５１％。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７９７７１０７％，申
购倍数为４，３８６．４０５３４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１．２２２７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３．８１％。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逸豪新材资管计划 １６１．２２２７ ３，８４９．９９８０７６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９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４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３８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６，７９０，９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６４３，０７０ ５３．６５％ １５，２２３，２５７ ７０．０１％ ０．０４１７８６８９％
Ｂ类投资者 １９，１５０ ０．２８％ ６０，８７８ ０．２８％ ０．０３１７９００８％
Ｃ类投资者 ３，１２８，７６０ ４６．０７％ ６，４６１，３０５ ２９．７１％ ０．０２０６５１３３％

总计 ６，７９０，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７４５，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３，６２６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１日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菲电气”、“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71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
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9.77元
/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

博菲电气于2022年9月2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博菲电气”股票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2年9月
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9月22日（T+2日）公告的《浙
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47,776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46,793,369,500股， 配号总数为293,586,739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293586739。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6245936%，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339.66848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9月22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